
行政院公報 第 017 卷 第 118 期  20110627  內政篇 

19801 

內政篇 

法規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2 日（補登） 
內政部

交通部
令  台內移字第 1000929568 號 

交路字第 1000005941 號 

 
修正「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二十二日施

行。 
附修正「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江宜樺 
部  長 毛治國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一  大陸地區人民設籍於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區域，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許

可來臺從事個人旅遊觀光活動（以下簡稱個人旅遊）： 
一、 年滿二十歲，且有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存款或持有銀行核發金卡或年工

資所得相當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 年滿十八歲以上在學學生。 

   前項第一款申請人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得隨同本人申請來臺。 
第 六 條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第三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申請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應由

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旅行業代申請，並檢附下列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

可，並由旅行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 
一、 團體名冊，並標明大陸地區帶團領隊。 
二、 經交通部觀光局審查通過之行程表。 
三、 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四、 固定正當職業（任職公司執照、員工證件）、在職、在學或財力證明文件

等，必要時，應經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驗證。大陸地區帶團領隊，應加

附大陸地區核發之領隊執照影本。 
五、 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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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我方旅行業與大陸地區具組團資格之旅行社簽訂之組團契約。 
七、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第三條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者，申請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應檢

附下列文件，送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政府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

館處）審查。駐外館處於審查後交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旅行業依前項規定程序辦

理；其符合第三條第三款規定者，並得由駐外館處審查後核轉入出國及移民署辦理；

駐外館處有入出國及移民署派駐入國審理人員者，由其審查；未派駐入國審理人員

者，由駐外館處指派人員審查： 
一、 旅客名單。 
二、 旅遊計畫或行程表。 
三、 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四、 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或香港、澳門核發之旅行證件影

本。 
五、 國外、香港或澳門在學證明及再入國簽證影本、現住地永久居留權證明、現

住地依親居留權證明及有等值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之金融機構存款證明、工

作證明或親屬關係證明。 
六、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第三條第五款規定者，申請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應檢附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第六款、第七款之文件及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個月以上效期之往來

臺灣地區通行證影本，交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旅行業依第一項規定程序辦理。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第三條之一規定，申請來臺從事個人旅遊，應檢附下列文件，

經由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旅行業代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可，並由旅行業負責人擔

任保證人： 
一、 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 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個月以上效期之大陸居民往來臺

灣通行證及個人旅遊加簽影本。 
三、 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金融機構存款證明或銀行核發金卡證明文件或年工

資所得相當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薪資所得證明或在學證明文件。 
四、 直系血親親屬、配偶隨行者，全戶戶口簿及親屬關係證明。 
五、 未成年者，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意書。但直系血親尊親屬隨行者，免附。 
六、 簡要行程表，包括由大陸地區親屬擔任緊急聯絡人之相關資訊。 
七、 已投保旅遊相關保險之證明文件。 

   旅行業或申請人未依前四項規定檢附文件，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退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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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大陸地區人民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申請經審查許可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

發給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以下簡稱入出境許可證），交由接待之旅行業轉發申請

人；申請人應持憑該證，連同大陸地區往來臺灣地區通行證或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個

月以上效期之護照，經機場、港口查驗入出境。 
   經許可自國外轉來臺灣地區觀光之大陸地區人民及符合第三條第三款或第四款規

定之大陸地區人民經審查許可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入出境許可證，交由接待之

旅行業或原核轉之駐外館處轉發申請人；申請人應持憑該證連同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

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或香港、澳門核發之旅行證件，經機場、港口查驗入出境。 
   大陸地區人民依前條第四項規定申請經審查許可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入出

境許可證，交由代申請之旅行業轉發申請人；申請人應持憑該許可證，連同回程機

（船）票、大陸地區所發尚餘六個月以上效期之大陸居民往來臺灣通行證，經機場、

港口查驗入出境。 
第 十四 條  旅行業辦理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應投保責任保險，其最低投保

金額及範圍如下： 
一、 每一大陸地區旅客因意外事故死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 每一大陸地區旅客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療費用：新臺幣三萬元。 
三、 每一大陸地區旅客家屬來臺處理善後所必需支出之費用：新臺幣十萬元。 
四、 每一大陸地區旅客證件遺失之損害賠償費用：新臺幣二千元。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第三條之一規定，申請來臺從事個人旅遊者，應投保旅遊相關

保險，每人最低投保金額新臺幣二百萬元，其投保期間應包含旅遊行程全程期間，並

應包含醫療費用及善後處理費用。 
第 十六 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不予許可；已許可

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 
一、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 
二、 曾有違背對等尊嚴之言行。 
三、 現在中共行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任職。 
四、 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寧之傳染病、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 
五、 最近五年曾有犯罪紀錄、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行為。 
六、 最近五年曾未經許可入境。 
七、最近五年曾在臺灣地區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或工作。 
八、 最近三年曾逾期停留。 
九、 最近三年曾依其他事由申請來臺，經不予許可或撤銷、廢止許可。 
十、 最近五年曾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有脫團或行方不明之情事。 
十一、 申請資料有隱匿或虛偽不實。 
十二、 申請來臺案件尚未許可或許可之證件尚有效。 
十三、 團體申請許可人數不足第五條之最低限額或未指派大陸地區帶團領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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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符合第三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經許可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或

經許可自國外轉來臺灣地區觀光之大陸地區人民未隨團入境。 
十五、 最近三年內曾擔任來臺個人旅遊之大陸地區緊急聯絡人，且來臺個人旅遊

者逾期停留。但有協助查獲逾期停留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主管機關得會同國家安全局、交通部、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及其他相關機關、團體組成審查會審核之。 
第 十七 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於抵達機場、港口之際，入出國及移民

署應查驗入出境許可證及相關文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其入境；並廢止其許

可及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 
一、 未帶有效證照或拒不繳驗。 
二、 持用不法取得、偽造、變造之證照。 
三、 冒用證照或持用冒領之證照。 
四、 申請來臺之目的作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 
五、 攜帶違禁物。 
六、 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寧之傳染病、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 
七、 有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言行。 
八、 經許可自國外轉來臺灣地區從事觀光活動之大陸地區人民，未經入境第三國

直接來臺。 
九、 經許可來臺從事個人旅遊，未備妥回程機（船）票。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前項規定進行查驗，如經許可來臺從事觀光活動之大陸地區人

民，其團體來臺人數不足五人者，禁止整團入境；經許可自國外轉來臺灣地區觀光之

大陸地區人民，其團體來臺人數不足五人者，禁止整團入境。但符合第三條第三款或

第四款規定之大陸地區人民，不在此限。 
第 十八 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應由大陸地區帶團領隊協助或個人旅遊

者自行填具入境旅客申報單，據實填報健康狀況。通關時大陸地區人民如有不適或疑

似感染傳染病時，應由大陸地區帶團領隊或個人旅遊者主動通報檢疫單位，實施檢疫

措施。 
   入境後大陸地區帶團領隊及臺灣地區旅行業負責人或導遊人員，如發現大陸地區

人民有不適或疑似感染傳染病者，除應就近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處理，協助就醫，

並應向交通部觀光局通報。 
   機場、港口人員發現大陸地區人民有不適或疑似感染傳染病時，應協助通知檢疫

單位，實施相關檢疫措施及醫療照護。必要時，得請入出國及移民署提供大陸地區人

民入境資料，以供防疫需要。 
   主動向衛生主管機關通報大陸地區人民疑似傳染病病例並經證實者，得依傳染病

防治獎勵辦法之規定獎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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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應依旅行業安排之行程旅遊，不得擅自脫團。

但因傷病、探訪親友或其他緊急事故需離團者，除應符合交通部觀光局所定離團天數

及人數外，並應向隨團導遊人員申報及陳述原因，填妥就醫醫療機構或拜訪人姓名、

電話、地址、歸團時間等資料申報書，由導遊人員向交通部觀光局通報。 
   違反前項規定者，治安機關得依法逕行強制出境。 
   符合第三條第三款、第四款或第三條之一規定之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

動，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之一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來臺從事個人旅遊逾期停留者，辦理該業務之旅行業應於逾

期停留之日起算七日內協尋；屆協尋期仍未歸者，逾期停留之第一人予以警示，自第

二人起，每逾期停留一人，由交通部觀光局停止該旅行業辦理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

個人旅遊業務一個月。第一次逾期停留如同時有二人以上者，自第二人起，每逾期停

留一人，停止該旅行業辦理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個人旅遊業務一個月。 
   前項之旅行業，得於交通部觀光局停止其辦理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個人旅遊業

務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算七日內，以書面向該局表示每一人扣繳第十一條保證金新臺

幣十萬元，經同意者，原處分廢止之。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7 日 
內政部令  台內社字第 1000124524 號 

訂定「 因應經濟重大變化中低收入戶短期生活扶助辦法」。 
附「因應經濟重大變化中低收入戶短期生活扶助辦法」 

部  長 江宜樺 

因應經濟重大變化中低收入戶短期生活扶助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十六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因國內經濟情形發生重大變化，對中低收入戶之生活產生不利衝擊，經中央主管

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認有提供短期生活扶助必要者，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

實施計畫，報行政院核定後實施。 
第 三 條  短期生活扶助實施期間，以三個月以上六個月以下為原則；必要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報經行政院核定，延長實施期間，並以三個月為限。 
第 四 條  短期生活扶助以現金給付為原則，並得因實際需要，提供實物給付。 
第 五 條  短期生活扶助現金給付，其金額每一中低收入戶每月最高不得逾新臺幣三千元。 
   短期生活扶助實物給付，以維持家庭基本生活必要者為限。 




